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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群鑫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江苏群鑫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鑫科技”或“公司”）委托，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9]31050058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的相关要求，现对导致非标

准审计意见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 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 

1、如江苏群鑫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二、1 所示，江苏群鑫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2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协助进行核查江

苏群鑫公司举报事项的电话通知。江苏群鑫公司被举报通过中间商将产品销售给

关联方，最终通过关联方销售给终端客户，并将利润转移至关联方，实际控制人

从中牟取私利。我们对江苏群鑫公司被举报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查，江苏群鑫公

司于 2016 年下半年、2017 年和 2018 年存在将部分手套专用料（型号 053B）产

品通过客户（中间商）销售给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最终通过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给终端客户。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认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如江苏群鑫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所示，江苏群鑫公司收

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2019）苏 1012 民初 1850

号《应诉通知书》，孙海亮（公司股东，原董事、副总经理）请求法院判决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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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鑫公司支付其 2017 年工资薪酬 46.5 万元和 2018 年工资薪酬 40 万元。截至审

计报告日，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

无法确认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3、如江苏群鑫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二、3 所示，江苏群鑫公司

2018 年度累计向淄博博山盛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1,861,770.00 元（含税），收到货款 1,844,434.64 元，其中 1,347,210.00 元销

售额（含税）未见发货记录，这部分销售款回笼也未能证实系淄博博山盛杰玻璃

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该笔业务系孙海亮（公司股东，原董事、副总经理）负责联

系办理。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由于孙海亮无法取得联系，该笔业务尚待核

实。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认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

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江苏群鑫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

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

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 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审计机构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主要原因如下： 

1、江苏群鑫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关于协助进行核查江苏群鑫公司举报事项的电话通知。江苏群鑫公司被举报通过

中间商将产品销售给关联方，最终通过关联方销售给终端客户，并将利润转移至

关联方，实际控制人从中牟取私利。我们对江苏群鑫公司被举报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查，江苏群鑫公司于 2016 年下半年、2017 年和 2018 年存在将部分手套专用

料（型号 053B）产品通过客户（中间商）销售给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扬州长安高

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最终通过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给终端客户。 

公司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主要原因是：PVC 手套料产品在我司又称超细重质

碳酸钙（型号 053B），系我司在超细重质碳酸钙产品应用领域的突破，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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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仅我公司能将其应用于 PVC 手套生产中。为了保持该产品的竞争性，出厂时，

名称设定为“手套专用填料”。之所以我司通过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将

PVC 手套料产品进行销售，除了是因为该公司的销售团队专业以外，更重要的原

因是为了隔离客户信息，不被竞争对手知晓。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避免竞争对手得知我司产品有新的应用领域，支持公司

发展。保护新产品市场，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但同时，以上处理方法导致了公司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信息披露违规的客观

事实。为了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公司已将手套料的终端客户直接纳入公司的客户

体系，并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开始直接向终端客户销售产品。 

2、江苏群鑫公司收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

（2019）苏 1012 民初 1850 号《应诉通知书》，孙海亮（公司股东，原董事、副

总经理）请求法院判决江苏群鑫公司支付其 2017 年工资薪酬 46.5 万元和 2018

年工资薪酬 40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本次诉讼系员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将给公司经营治理

带来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该案件对公司的经营没有影响.该案件对公司的经营

没有影响。我司已积极应诉，配合法院的提供相关证据。 

3、江苏群鑫公司 2018 年度累计向淄博博山盛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 1,861,770.00 元（含税），收到货款 1,844,434.64 元，其中

1,347,210.00 元销售额（含税）未见发货记录，这部分销售款回笼也未能证实

系淄博博山盛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该笔业务系孙海亮（公司股东，原董事、

副总经理）负责联系办理。 

上述事项系孙海亮担任公司总经理过程中的个人行为，我司在内部审计中发

现该问题，通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免除

其副总经理和董事职务，并配合江都区公安局经侦部门的调查，该案件还在调查

中。此事项的发生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尚未明确。 

针对审计报告所述事项，根据目前实际经营情况，为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试行）》以及全国中小企股份转让系统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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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行之有效的内控管理体系，

确保公司规范运作。 

2、为避免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公司已将手套料的终端客户直接纳入公司客

户体系，并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开始直接向终端客户销售产品。 

 

三、 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

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

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织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

列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并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切实保障公

司及股东的权益。 

特此公告。 

江苏群鑫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8 日 


